“九五”期间国家对哪些商品实施出口质量许可制度？
摘自国家质检总局网站http://www.aqsiq.gov.cn/cms/template/item.html?did=1018&cid=1018\1149
一、机械产品：
金属切削机床、台钻、砂轮机、锻压机械、木工机械、量具、刃具、磨具、机床附件、装载机、汽车起重机、叉车、推土机、拖拉机、内燃机（６００马力以下）、中小电机、分马力电机、防爆型电机、电焊机、电线电缆、电动工具、中小水力发电设备、汽轮发电机组、千斤顶、铅酸蓄电池、电度表、万用表、安装式电表、水表、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农用泵、电焊条、低压电器、高压电器、摩托车、汽车。
二、电子产品：
收录音机、组合音响、黑白电视机、彩色电视机、录放像机、微型电子计算机系统。
三、轻工业机电产品：
自行车、家用洗衣机、家用电冰箱、电风扇、电饭锅、电熨斗、灯具、电动缝纫机。
四、纺织机械产品：
粗纱机、棉细纱机、棉精梳机、梳棉机、并条机、织布机。
五、玩具：布绒玩具、电动玩具（含电子玩具）、机械玩具（含童车）、塑料玩具。
六、医疗器械产品：
Ｂ型超声诊断仪、通用Ｘ射线机、一次性使用输液（血）器、一次性无菌注射器（针）、一次性针灸针、血压计（表）。
七、煤炭。
八、焦炭。
九、烟花爆竹。
十、冶金轧辊。
注：其中第七项“煤炭”，国家质检总局第90号令已取消质量许可证管理。另凡已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均不再实施质量许可证管理。
